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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物流行业协会、沈阳市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沈阳市检验检测

中心）、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爱华、张尹聪、张润卓、杨雪峰、王凯、周英南、刘刚、贾佃精、王高青、

赵若彤、殷巧琳、张博文、赵仁义、杜佳欣。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辽宁省商务厅（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7号，024-86892298-9187）

文件起草单位:沈阳物流行业协会（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337号，024-8820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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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担快运市内运输车辆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零担快运市内运输车辆的管理职责、资产管理、运行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管理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零担快运市内运输的车辆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

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9768 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

GB/T 15746 汽车修理质量检查评定标准

GB/T 18344 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9680 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零担快运 less-than-truck-load transportation

按零散货物办理承托手续组织运送和计费的货物运输。

3.2

零担货物 less-than-truck-load （LTL）

一次托运不足装满整车，体积、重量和包装符合拼装成整车运输要求，并按重量或体积计算运费的

货物。

3.3

零担货物道路运输 less-than-truck-load transport

按托运人要求,使用道路货运车辆将零担货物交付收货人的服务行为,包括零担货物的受理、拼装、

运输、分拨及交付等过程。

3.4



DB21/T XXXXX—20XX

2

日常维护 routine maintenance

以清洁、补给和安全检视为作业中心内容，由驾驶员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3.5

一级维护 elementary maintenance

除日常维护作业外，以清洁、润滑、紧固为作业中心内容，并检查有关制动、操纵等安全部件，由

维修企业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3.6

二级维护 complete maintenance

除一级维护作业外，以检查、调整转向节、转向摇臂、制动蹄片、悬架等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容易

磨损或变形的安全部件为主，并拆检轮胎，进行轮胎换位，检查调整发动机工作状况和排气污染控制装

置等，由维修企业负责执行的车辆维护作业。

4 车辆管理职责

4.1 车辆管理人员职责

4.1.1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车辆管理工作的方针、政

策、法规和制度，并组织实施。

4.1.2 制定零担快运配送车辆的有关规章制度、车辆配置标准、技术经济指标、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监督检查考核和协调工作，做好相关台账的收集、记录、整理和分析等工作。

4.1.3 根据运营区域，编制运输方案，合理安排驾驶员轮岗和休息。

4.1.4 零担快运配送车辆选型及对统购车辆的验收与交接，新增车辆的各项手续的办理（办证、保险、

路费及税卡）工作。

4.1.5 编报新增、更新、检测、报废零担物流配送车辆的计划与实施。

4.2 驾驶员职责

4.2.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交通法规，树立安全行车思想，确保行车安全。

4.2.2 爱护车辆，遵守驾驶操作规程（参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

4.2.3 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和行业相关管理规定做好车辆的日常维护、检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4.2.4 服从指挥调度，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完成送货任务，不应擅自偏离既定的送货

线路，不应擅自将所驾车辆交给他人驾驶。

4.2.5 执行车辆交接制度，完成工作后应及时上交车辆钥匙，保证车辆证件齐全，正确填写车辆运行

数据，做到登记数据真实、内容完整、上传及时。

4.2.6 遵纪守法，学习专业技术、职业道德、交通法规和零担物流业务知识。

5 车辆资产管理

5.1 车辆配备

5.1.1 省级或市级零担物流公司应统一确定本省或本市范围内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车型标准，中转物

流零担货运车辆和外租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车型标准应分别确定。

5.1.2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车型应为厢式货车、平板车或仓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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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车辆采购

5.2.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新增与更新应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报告，并填写车辆新增、更新计划申请

表，等待批准后实施。

5.2.2 应将新车档案资料及时上报企业车辆管理部门。

5.2.3 应参照国家标准（或新车出厂标准和技术数据）对新车进行验收。验收时应核对车辆行驶证上

的车牌、车架号和发动机号和实物是否一致，核对随车工具、附件是否齐全；经改装的新车，应按照合

同要求，对改装的相符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通过的，应出具验收证明。

5.3 车辆装备

5.3.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经常性装备应符合 GB 7258 和 GB 1589 的有关规定要求。

5.3.2 具备相关条件的物流企业，可在物流零担货运车辆上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卫星定

位系统等运行状态监控设备，利用现代通讯和信息技术加强对车辆运行和驾驶员状态的安全监控和管

理。

5.3.3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使用单位可根据货运配送需求，对车辆进行局部改装、改造。改装、改造

及重新额定载质量时，应经国家相关车辆管理部门批准。

5.3.4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配备必要的附件装置和安全防护装置，如灭火器保险箱、逃生锤和安全隔

板等；防盗报警和防滑链可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选配。

5.4 车辆淘汰与报废

5.4.1 结合物流企业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特点，符合下列之一的，可以进行淘汰处理：

a) 车辆老旧、性能低劣或车辆特殊，同类型数量很少，经长期使用，主要零件损坏严重，无零配

件供应，无法修复，又不宜进行技术改造的；

b) 经一次大修理，技术状况下降，物料超耗严重，维修费用过高，继续使用不经济、不安全的；

c) 经长期使用并经检修或更换零部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行驶，油耗量仍超过国家定型车出厂标

准规定值 15%以上的；

d) 由于多种原因，造成整车严重损坏，无法修复或一次大修费用为新车价格 50%以上的。

e) 不能满足物流零担货运作业需求的。

5.4.2 符合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规

定的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强制报废。

5.4.3 应将物流零担货运车辆车身上的行业标识清除后再进行淘汰或报废，并及时办理过户或销户。

6 车辆运行管理

6.1 走合期运行

6.1.1 新车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根据制造厂的规定进行清洁、润滑、坚固以及必

要的调整。

6.1.2 新车在投入使用前，应按照当地车辆管理部门的规定，经检验合格，领取有关牌、证后方可准

上路行驶。

6.1.3 新车或其他需要走磨合期运行的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选派技术熟练、责任心强的司机按出厂

说明书要求进行走磨合期运行。

6.2 使用管理



DB21/T XXXXX—20XX

4

6.2.1 执行物流零担货运车辆行车日志和出车前、收车后的用车登记制度。

6.2.2 随车修理工具应定期检查并签字确认。

6.2.3 车辆档案的保管应形成制度由专人负责。档案包括：原始档案、车辆证件、交费凭证、维修记

录、运行记录、驾驶员记录、保险记录等。

6.2.4 不应利用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拉运各种违、禁、限运物品，不应搭乘无关人员。

6.2.5 不应将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挪作它用或公车私用。

6.3 行驶管理

6.3.1 应做到物流零担货运车辆证照齐全并随身携带道路运输证及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保证油料充足、

技术状况良好、车容整洁。

6.3.2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选用车辆制造厂家推荐使用规格型号的燃料、润料、零件及保养材料，难

以购置时可按其规格型号的要求，选用相应的替代产品；不同规格型号的燃油、润滑油不应混合使用；

更换不同规格型号的润滑油或季节换油时，应做好机件的清洁工作。

6.3.3 在气候条件特殊的地区，出车前应带齐安全器具，谨慎驾驶。

6.3.4 车辆行驶过程，应正确驾驶，注意发动机转速、变速器档位和车辆行驶速度的匹配，同时应平

衡驾驶、避免紧急制动和急加速。

6.4 停车管理

6.4.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有固定的停车场地；停车场地应符合规划、环保、消防、节能、安全和节

水的有关要求，场地应平整结实。

6.4.2 归班后的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停放在指定位置，关闭发动机电源，拉好驻车制动，将变速杆

放置空挡（机械变速器）或停车挡（自动变速器）。

6.5 费用管理

6.5.1 应对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发生的各项费用实行预算管理。

6.5.2 与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有关的各项费用，如车辆的购置税、年检审验费、保险费、运营费、维修

费、过路（桥）费、燃油费等，应由物流企业统一支付。

6.5.3 应建立单车油料消耗核算制度，实行油耗和行驶里程的双向考核，按照车辆型号及历史油耗情

况，确定百公里耗油定额。

7 车辆维修管理

7.1 车辆维护

7.1.1 车辆维护原则

车辆维护应坚持预防为主、强制维护的原则。

7.1.2 车辆维护周期

7.1.2.1 车辆维护周期分为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

7.1.2.2 日常维护为预防性维护，一般在出车前、行车中和收车后进行。

7.1.2.3 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为强制性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应结合车辆、车辆行驶里程或行驶

时间来确定。车辆行驶里程依据车辆使用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行驶时间可依据车辆使用强度和条件的不

同，参照一级维护、二级维护里程确定。企业应统一规定物流零坦货运车辆的一级和二级维护的周期。

7.1.3 车辆维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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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日常维护内容

7.1.3.1.1 日常维护内容应按照 GB/T 18344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7.1.3.1.2 对车辆外观、发动机外表进行清洁，保持车容整洁。

7.1.3.1.3 对车辆各部润滑油（脂）、燃油、冷却液、制动液、电瓶液面、转向助力油液面等工作介

质和轮胎气压进行检视补给。

7.1.3.1.4 对汽车制动、转向、传动、悬挂、灯光、信号等安全部位和位置以及发动机运转状态进行

检查。

7.1.3.1.5 应对车辆的外观、车况、轮胎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具体内容和要求见附录 A.1。

7.1.3.2 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内容

7.1.3.2.1 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由车辆维修企业执行，但其维护内容不应少于 GB/T 18344 中的规定和

要求。

7.1.3.2.2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提前做好防寒、防滑和防暑材料等装备的准备，适时实施季节性维

护作业。

7.1.3.3 轮胎的保养

7.1.3.3.1 轮胎的保养应符合 GB/T 9768 中的要求，分为一级保养和二级保养，并与车辆的一级保养

和二级保养同时进行。

7.1.3.3.2 轮胎的一级保养除满足 GB/T 18344 中的要求外，主要检查轮胎气压、胎面磨耗情况，清除

并装轮胎之间、花纹沟内夹石和杂物，同时检查轮胎装配有无不当，轮辋、挡圈、锁圈是否正常。

7.1.3.3.3 轮胎的二级保养除满足 GB/T 18344 中的要求外，主要检查外胎有无划伤、变形、裂口、脱

层、老化，内胎有无老化、操作现象，垫带有无开裂等。

7.1.3.3.4 按照 GB/T 9768 中的要求，子午线轮胎每行驶 12 000 km～15 000 km 进行一次换位并检测

平衡；斜交轮胎每行驶 8000 km～10000 km 进行一次换位并检测平衡。

7.2 车辆修理

7.2.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维修实行审批制度，对损坏的总成配件带回验证。

7.2.2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修理需按照国家颁布的有关规定和修理技术标准进行，确保修理质量。

7.2.3 将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委托给外机构进行承修的，应按照行业有关要求，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比质比价等方式选择特约维修厂。在没有特约维修厂的地区，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比质比价

等方式将有资质、信誉可靠、维修能力强、价格合理化的维修单位作为定点维修厂。

7.2.4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的发动机、车身和整车经过大修后，应按照 GB/T 15746 中的检查内容、评定

规则及办法，对车辆修理质量进行检查评定。

8 车辆安全管理

8.1 建立健全物流零担货运车辆交通安全规章制度，加强车辆和驾驶员管理，并抓好落实和实施工作，

保障交通安全。基本的规章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

a) 企业安全责任制度；

b) 驾驶员选聘标准和审验制度；

c) 驾驶员安全责任制度；

d) 车辆使用安全管理制度；

e) 车辆交通事故处理规定；

f) 行车安全奖惩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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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行车安全台账档案管理制度；

h) 车辆定期保养和维护检查制度；

i) 安全例会制度；

j) 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

8.2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提高驾驶员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和技术水平。教育和培训要做

好记录。要通过建立考核机制，督促驾驶员学习并熟悉有关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教育

和培训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

a)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章制度；

b) 职业道德规范；

c) 交通规则；

d) 安全基本常识；

e) 安全驾驶操作规程；

f) 安全行车经验；

g) 安全评比条件；

h) 应急事件处理；

i)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8.3 定期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采取防范措施，保障车辆行驶安全。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应进行整

改。不符合运行条件的车辆，要停止使用；无法恢复基本技术等级或超出使用年限的车辆，要按有关规

定进行强制报废；出现严重违章行为的驾驶员应按规定处理。检查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

a) 驾驶员安全意识状况；

b)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c) 车辆维护和运行状况；

d) 各类事故处理情况；

e) 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8.4 应制定有关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的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应急预案。应急预案

应当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车辆和设备的储备以及处置措施、保障措施、善后处理等内容。

8.5 事故管理至少应做到

a)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发生交通违章记录，由驾驶员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安交警部门接受处罚，其经济责

任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b)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 ，驾驶员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抢救或保护措施，并向当地公安交

通主管部门、单位负责人、车辆管理部门和保险公司报告；

c)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落实事故处理“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因未查清

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事故责任人和其他人员没有受到

教育不放过；

d) 发生重大及以上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单位应逐级向上一级安全管理部门报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应以任何理由隐瞒、延报事故情况；

e) 对已发生的重大及以上交通事故的处理结果，发生事故单位应以书面形式逐级向上一级安全管理部

门报告；

f) 事故调查处理结案后，要建立完整的事故档案，具体要求见附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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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日常维护及交通事故登记

A.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日常维护内容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日常维护内容见表A.1。

表 A.1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日常维护内容表

项目 维护内容

车辆外观检查

⒈车辆是否整洁，有无碰刮，玻璃是否完好

⒉刮水器、后视镜、天线、牌照是否齐全

车辆状况检查

⒈机油液面高度

⒉散热器水量

⒊刹车油液面

⒋电池极柱连接是否正确

⒌风扇皮带张紧力是否合适、皮带有无伤痕和老化

车辆轮胎检查

⒈轮胎及备胎气压是否正常

⒉轮胎螺母是否紧固

⒊是否存在磨损或严重受伤的轮胎

⒋轮胎是否钳入石子或尖锐物等

配备与证件

⒈灭火器、停车牌、千斤顶、轮胎扳手是否齐全有效

⒉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营运证、保险、购置税凭证是否齐全

车辆启动后检查

⒈发动机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异响与异味

⒉喇叭、刮水器工作是否正常

⒊灯光是否正常

⒋燃油、润滑油、冷却液有无渗漏现象

⒌尾气排放有无冒白烟、黑烟和蓝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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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交通事故登记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交通事故登记见表A.2。

表 A.2 物流零担货运车辆交通事故登记表

登记部门： 年 月 日

发生事故部门 驾驶员姓名

发生事故时间 车型、车号

发生事故地点 事故类别

车辆损坏情况 事故经济损失

死伤统计 死亡 人，重伤 人，轻伤 人 事故责任

道路情况 单位现场勘查人

事故简要

经过

公安部门

处理意见

部门处理

意见

公司最后

处理意见

注：

⒈事故类别指特大事故、重大事故、一般事故和轻微事故。

⒉事故责任指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和无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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